附件1

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备案论证表
学校名称（盖章）：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

	专业名称
	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
	专业代码
	500606

	学制
	□二年制   (三年制
	教育层次
	□中职  (高职  □职业本科

	实习学生年级
及人数
	(2024级，293  人      □2025级，   人    □2026级，   人

	实习起止时间
	(2024级：2026年 9 月 至2027年 2月
□2025级：20   年   月至20   年  月
□2026级：20   年   月至20   年  月

	实习单位名称
（全称）
	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深圳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广东盈峰环境数字科技有限公司

	岗位实习
	1.□突破《规定》第十二条要求，即岗位实习时间超过6个月；
2.□突破新标准中关于实习时长的规定，即中职校外企业岗位实习超3个月；

3.突破《规定》第十七条要求：
  □安排学生从事高空、井下、放射性、有毒、易燃易爆，以及其他具有较高安全风险的实习；
  (安排学生在休息日、法定节假日实习；
  (安排学生加班和上夜班。

	依据（一般包括：国家和省相关行业规定、校企合作协议，不超过500字）
：

1.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》《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》《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2024级学生岗位实习实施工作方案》等开展2024级学生岗位实习工作。
2.校企双方签订《校企合作（订单班）协议书》。企业负责对实习学生进行安全教育，提供符合安全标准的设备、实习场地和生活设施，切实保障实习学生的安全。
3.《三方协议书》部分条款明确规定：学校根据人才培养方案，会同企业制订实习方案，明确实习要求、以及实习保障措施等相关措施。学校为学生选派合格的实习指导教师，负责学生实习期间的业务指导、对实习学生做好安全生产、心理健康等相关方面的教育。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时间和岗位为实习学生提供实习机会，所安排的工作要符合法律规定且不损害学生身心健康，保护学生的人格权等合法权益。企业安排合格的专业人员对学生实习进行指导，并对实习学生在实习期间进行管理。遵守学校、企业双方的实习要求、规章制度、实习纪律及实习三方协议，完成实习方案规定的实习任务，撰写实习日志，并在实习结束时提交实习报告；不得擅自离岗、消极怠工、无故拒绝实习，不得擅自离开实习单位。


	理由（字数不超过1000字）：

1.学校持续深化“产教深度融合”育人理念，立足行业真实岗位需求推进教学模式改革，落实“教中学、学中做、做中练”的实践育人模式。将专业实践性核心课程嵌入企业真实生产服务场景开展教学，让学生脱离传统课堂实训模式，在真实岗位履职作业，实现专业知识、实操技能与岗位需求深度适配。实习期间学生兼具“学生”和“准员工”双重身份，切实提升岗位适配度与职业素养。
2.本次合作企业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、深圳保安服务有限公司、广东盈峰环境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均安排资深企业讲师全程驻场，专职负责学生岗位实操指导、技能答疑、岗位规范教学等工作。学校同步选派专业驻点教师入驻企业，与企业讲师协同制定实习教学计划、统筹教学组织、落实日常考勤管理、开展阶段性教学评价，全方位保障实习教学质量。
3.本次合作三家企业分别涵盖安保服务、环境数字科技等领域，业务具有服务连续性、运维实时性的行业特性，岗位工作需常态化轮值保障，特殊工作时段需在岗值守，存在合理加班及轮值安排，企业均会统一统筹调休补班，保障学生休息权益。学生实习岗位主要包含数字化运维助理、行政运营专员、客户服务专员、项目辅助运营、数据整理专员等核心岗位，无简单重复劳务工作，贴合电子商务专业数字化运营、服务管理核心培养方向。
4.学生实习期间薪酬待遇严格按照《三方协议》相关规定执行，合作企业参照单位同岗位薪酬标准，结合学生实习工作量、工作强度、在岗时长等实际情况，为学生发放合理实习报酬，保障学生实习劳动所得，规范落实实习薪酬保障机制。
5.学校为本次实习选派责任心强、专业能力扎实的专职实习指导教师，全程负责学生实习业务指导、日常巡查、安全管理及常态化教育工作，常态化开展思想政治、安全生产、法律法规、职业精神、心理健康等主题教育。合作企业严格遵守相关规定，为学生提供合规、安全的实习岗位，安排的实习内容贴合专业培养目标，不损害学生身心健康，严禁体罚、侮辱、骚扰学生等行为，全面保障学生人格权、劳动权等合法权益。
因此，申请2024级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实习阶段将突破《规定》第十七条要求中：安排学生在休息日、法定节假日实习；安排学生加班和上夜班。

	专家论证意见：
专家组长（签名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序号
	专家姓名

	单位
	职务
	联系电话

	1
	李  丹
	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	人力总经理
	15975639086

	2
	罗娟娟
	深圳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	人力主管
	19042628337

	3
	樊  林
	广东盈峰环境数字科技有限公司
	总经理
	13809252964

	4
	潘伟安
	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
	运营二中心负责人
	13428189397

	5
	魏松林
	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
	学院院长
	13997547128

	学校意见：
学校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

附件：相关文件和校企合作协议

� 请在相应方框打“√”，下同。


� 若实习单位未定可不填。


� 有关文件和协议原件扫描件，应作为佐证材料附上；佐证材料不齐全的，备案不予通过。


� 行数如不够，可自行增加；校内专家不得超过50%、校内本专业教师不得作为论证专家。


� 校企合作协议须提供原件PDF扫描件，每份协议对应为一个文件。





